关于《海宁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费用
追偿办法》的政策解读

一、制定背景
为加强海宁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规范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人追偿行为，保护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相关各方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守护生命健康、维护社会稳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二、制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浙江省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试行办法》（浙政办发〔2010〕97号）、《浙江省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操作规程（试行）》（浙财金〔2013〕26号）和《海宁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实施细则（试行）》（海财综〔2014〕8号）等相关规定。
三、政策措施
办法共十五条，依次明确了本办法适用的追偿范围、追偿流程等内容。
1. 明确了海宁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垫付费用后应依法向赔偿义务人进行追偿。具体流程包括向赔偿义务人发出《海宁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费用限期偿还通知书》，拒不偿还的提起诉讼等。
2. 明确了赔偿义务人在赔付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赔偿款时，应优先支付救助基金所垫付的费用及支付方式。受害人或其近亲属已经从赔偿义务人方或通过其他方式获得赔偿的，应当优先偿还救助基金管理人垫付的费用。
3. 明确了市交警大队、有关保险公司及受害人或其继承人、近亲属有协助追偿的义务。市人民法院、市司法局、市人社局、市交警大队在本部门受理的诉讼、处罚、调解、保险申领等业务中，发现基金中心垫付医疗抢救费用的，应及时将案件信息告知基金中心。
[bookmark: _GoBack]四、施行时间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五、解读机关、解读人及联系方式
解读机关：海宁市财政局
解 读 人：唐玉琪
联系电话：0573-87292021


